
 

梅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市安办函〔2025〕27 号 

 

梅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 

梅江城北“3·14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

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 

 

梅江区政府： 

3 月 14 日，在梅江区城北镇发生一起 1 人死亡的道路交通

事故，根据《广东省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工作

指引》(粤安监〔2017〕155 号）的要求，现对该起事故调查处理

工作实行挂牌督办。并按照市领导的要求，加强漏洞自查，开展

责任追究、警示教育，不断提升工作。 

一是请你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，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，抓紧

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要认真落实《梅州市一般生产安全

事故调查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和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及时协调纪委

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，依法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

责任。 

二是请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要求，

要在事故发生后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。并在事故发生后 7

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，并每 15 日向市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

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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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事故调查报告经你区安委会审查同意后，在规定期限内

以区安委会文件上报市安委办，同时要附上移送纪委监委对党

员、干部和公职人员的追责问责有关情况。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

查的，需向市安委办说明情况。 

四是要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事故结案后要将事故调查报告、

事故处理落实情况及时报市安委办备案，并按要求开展事故责任

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工作，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发

生。 

此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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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抄送：市检察院、市应急管理局，梅江区安委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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